
国务院关于调整粮食销售价格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5899.htm （国发［１９９６］

１７号 一九九六年五月九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了进一步理顺粮食购销

价格关系，促进粮食流通体制深化改革，国务院决定，在今

年新粮上市提高粮食定购价格后，适当调整粮食销售价格。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粮食销售价格的指导思想

。 粮食是人民生活基本必需品，调整粮食销售价格，务必周

密安排，精心组织，确保顺利出台。这次调整粮食销售价格

的指导思想是：进一步贯彻粮食省长负责制，在确保实现今

年物价总水平控制目标和基本不牵动市场粮食价格的前提下

，充分考虑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兼顾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按照打紧费用、保本微利的原则，合理安排粮食销售价格

。 二、改进对政策性经营粮食销售价格的管理。 属于政策性

经营的城镇居民基本口粮、水库移民和农村贫困缺粮地区人

口口粮等粮食销售价格，实行中央指导下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下同）级政府定价。中央负责制定粮食销售价格的基

本政策以及作价原则和作价办法，具体价格管理办法和价格

水平由省级政府根据中央的政策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确定

。政策性经营的粮食销售价格，以定购粮价格为核算基础，

具体作价原则和作价办法由国家计委商有关部门另行下达。

如根据作价原则和作价办法核定的政策性经营粮食销售价格

水平过高，一次性提价幅度过大，可能牵动市场粮价和影响

当地物价总水平控制目标实现的，要分步实施，不能一步到



位。省级政府调整粮食销售价格方案在出台前要报国家计委

、财政部、国家粮食储备局备案。 军粮销售价格这次不作调

整。新增加的价差补贴仍由中央和地方各负担一半，具体补

贴办法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下达。 三、加强对议购议

销粮食和集贸市场粮食销售价格的管理。 国有粮食部门经营

的议购议销粮食，可实行政府指导价或采取控制进销差率、

利润率等办法进行管理，具体办法由省级政府根据当地实际

情况自行确定。集贸市场交易粮食的销售价格原则上继续放

开，随行就市。这次在对政策性经营粮食的销售价格进行调

整时，各地可采取及时组织抛售、发布指导价、实行最高限

价等措施，防止不法粮商趁机哄抬粮价，以平抑市场价格。 

四、加强对粮食销售的管理，保证市场供应。 各地要从当地

实际情况出发，改进和完善居民基本口粮供应办法，切实保

证国家定购粮主要用于当地城镇居民、大中专院校学生、军

队和农村需救助人口的基本口粮供应，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使

低收入居民真正享受到定购粮供应。省内定购粮数量不够的

，可以从当地和外地产区市场购买或组织进口解决，购销价

差由地方政府负担，也可以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支付。各级政

府要采取有力措施，积极组织货源；国有粮食企业要做到主

要粮食品种有价有货，质价相符，特别是调整粮食销售价格

出台前后，要掌握足够的粮源，确保居民基本口粮的供应，

不能断档脱销。要继续完善粮食储备和粮食风险基金制度，

在粮食市场和价格发生异常波动时，及时进行粮食吞吐调节

，保持市场粮食价格的基本稳定。 五、严格控制粮食提价的

连锁反应。 这次居民口粮销售价格提高后，以定购粮为原料

的馒头、切面等粮食制品，其销售价格中只能计入新增原料



成本及相应增加的税金，严格控制涨价幅度；基本以议价粮

为原料的粮食制品、副食品以及餐饮业食品的价格要保持稳

定，严禁趁机抬价、搭车涨价；民用燃料等其他居民生活必

需品的价格也要保持稳定；饲料生产经营企业，已经按市场

价格购进原料粮的，不得趁定购粮调价之机提高饲料价格；

任何行业、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粮食调价为由擅自提高商品

价格和服务收费标准。 六、对低收入居民实行定向补贴。 粮

食销售价格调整后，要对城镇优抚救济对象、大中专院校学

生及其他生活确有困难的城镇低收入居民定向给予适当补贴

，以保障这部分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不因粮价调整而下降。各

地在执行过程中要从严掌握，根据本地财力状况和粮价调整

幅度，合理确定补贴范围和补贴标准，严禁搭车增发津贴或

补贴。具体补贴办法由省级政府自行确定。 七、调整粮食销

售价格的出台时间。 调整粮食销售价格，全国统一从今年６

月１日起执行（５月３１日传达到城镇居民），任何地方不

得提前出台。部分地区因新粮上市较晚，需要推迟出台时间

的，由省级政府自行确定。 八、加强对粮食销售价格调整工

作的领导。 调整粮食销售价格，直接涉及到广大城镇居民的

生活和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生活的大局，省级政府要按照粮

食省长负责制切实加强领导，物价、粮食、财政、工商、民

政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精心设计方案

，认真组织实施。要充分发挥国有粮食部门的主渠道作用，

认真执行国家的粮食价格政策。在调整粮食销售价格出台前

后，对市场上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各地要有充分的思想准

备和工作准备，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各地要参照国家计委、

内贸部《关于调整粮食购销价格的宣传提纲》，结合当地实



际情况，做好对群众的宣传解释工作，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

持，以确保调整粮食销售价格的顺利出台。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